正字標記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正字標記管理規則自四十年七月二十日發布實施以來，歷經二十一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日期為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本次修正係為考量正字標記現行實務需要，簡化現行之檢驗程序，以達簡政便民之服務，共計修正二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正字標記以生產製造工廠為管理對象，實務上申請時之產品檢驗係向工廠進行抽樣，以確認係由該工廠實際生產製造，爰刪除現行條文市場抽樣機制。（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配合工廠管理輔導法之修正，有關工廠登記證之核發已變更為登記不發證，為簡化申請者檢附之文件及節省紙張，爰予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現行實務上，產品經不定期抽樣檢驗不合格者，須經通知複核、廠商申請複核、複核確認不符合國家標準規定、通知限期改正、再實施產品檢驗等程序，實務運作過於冗長，致使該情形產品品質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影響民眾與廠商權益甚鉅；且產品經檢驗不合格者，檢驗單位業均審慎重複確認檢驗結果後，始得寄發檢驗報告，而廠商於通知限期完成改正後，仍得再實施產品檢驗確認其產品是否符合規範，並無喪失其救濟權益，爰刪除現行條文「複核」機制，並明文廠商於完成改正後應主動申請再實施產品檢驗。（修正條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四、經檢驗合格之正字標記產品，應不予限制其使用正字標記期限，爰刪除現行條文有關正字標記使用期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九條）
五、因應實務管理所需，爰增訂正字標記廠商備具當年度產品抽樣檢驗合格報告書等文件，得自行申請變更產品檢驗單位。（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六、為實務管理所需，正字標記廠商同一產品一年內，經標準專責機關或第三者驗證機構查證不符合國家標準規定達二次者，第二次不合格將不再通知廠商限期改正，逕予廢止其正字標記證書。（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